
美国商标注册介绍 

商标是用来识别产品或者服务的一个单词，短语，或者标识。美国商标法主要是由“蓝哈

姆法案”规范。当一个公司在经营中使用了一个名字或者标识，自动受到普通法商标权的

保护，并且可以在州法院执行。相较于没有注册的商标，在美国专利和商标局注册的商标

能够在联邦法院得到更高级别的保护——注册和未注册的商标都会在“蓝哈姆法案”得到

某种程度的联邦保护。 

 

常见问题 

问： 美国的“申请基础“是什么? 

答： “申请基础”是您向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提交商标申请的基础。每个申请必须

包含一个或多个申请基础，且每个申请基础有不同的要求。总共有四个申请基础： 

1、 商业使用基础； 

2、 意图使用基础； 

3、 国外申请基础； 

4、 国外注册基础。 

问： “商业使用”基础是什么？ 

答：  如果您申请的商标已经在商业上使用申请的所有商品或服务，就可以以“商业使用”

为基础提出申请。在此基础上，您必须在美国境内销售该商标产品或向美国境内发货，

或者在美国的各州/地区之间或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中提供服务。当以此为基

础提交申请时，您需要提供一个可接受的使用样本。 

 

 



问： “使用样本”是什么？ 

答： 使用样本是您的商品或服务之实际使用商标的真实样本。并显示购买者在市场上看到

该商标的模样。例如，使用样本显示含有商标图样的整个产品和/或包装，或提供服

务的网页上显示了含有商标图样的广告。 

问： 商品商标的合适使用样本是什么？ 

答： 适用于商品的使用样本是含有商标图样的商品本身或商品的包装。例如，您的样本可

以是印有商标图样的商品照片，也可以是印有商标图样的包装照片。 

问： 服务商标的合适使用样本是什么？ 

答： 适用于服务的样本必须显示提供服务或宣传服务时使用的商标。例如，您的样本可以

是关于服务的手册或广告。 

问： 如果我不能提供合适的使用样本该怎么办？ 

答： 建议您以“意图使用”为基础提出申请。USPTO 将进行审查和公告。并在公告后暂停

下一步程序，要求申请人在收到通知书后的 6 个月内提供合适的使用样本。申请人可

要求延期提交使用样本，每次延期时间为 6 个月，最多 5 次，总共 36 个月。申请人

一旦提供可接受的使用样本，注册程序将会继续进行。 

问： “意图使用”基础是什么? 

答： 如果您还没有在申请的所有商品或服务中使用您的商标，但打算在不久的将来（3 年

内）使用它，您必须以“意图使用”为基础提出申请。这意味着您有在商业中使用该

商标的善意意图，也就是说，您已经有提案，只差进入市场的准备（例如，具有一个

商业计划、制作了商品的样本或进行了其他初期的商业活动）。 

 

 



问： “国外申请”基础是什么? 

答：  如果您在美国申请日之前的六个月内已在国外对相同商标、相同商品或服务提交了更

早的申请，则可以以“国外申请”为基础在美国提交申请。该基础也称为“国外优先

权基础”，因为您请求了一个与国外申请日期相同的美国“优先权”申请日。 

问： “国外注册”基础是什么？ 

答： 如果您已经在您的本国在相同商品或服务上的取得了相同的商标注册，则可以以“国

外注册”为基础提交申请。 

问： 如果我根据“国外申请”或“国外注册”提交申请，是否不需要提供使用样本？ 

答： 如果基于“国外申请”或“国外注册”，则在提交申请时不需要使用样本。 但是，您

必须在注册后的第 5 年至第 6 年之间以及每 10 年提交使用声明，并同时提交使用样

本。 

问： 我应该选择哪种基础？ 

答： 大多数申请人的申请是基于他们目前对商标的使用或者他们将来在商业活动中使用

商标的意图。这两种申请基础的区别在于您是否已经开始在所有的商品或服务上使用

该商标。如果您已经在申请中列出的所有商品或服务上使用了您的商标，则可以以“商

业使用”的基础提交申请。如果您还没有使用您的商标，但打算在未来（3 年内）使

用它，您必须以“意图使用”的基础提交申请。 

问： 向美国提交商标申请时需要提供哪些信息？ 

答： 申请人在提出“商业使用”基础时，应当提供“在任何地方的首次使用日期”和“首

次在商业上的使用日期”。对于外国申请人，您可能在本国更早地使用您的商标。“在

任何地方的首次使用日期”是指该商标的货物首次出售、运输或服务首次提供的日期。

“首次在商业上使用日期”是商标在美国商业上使用的日期。 


